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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深圳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。

主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，均

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。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

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，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。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保险人同意放弃向被保险人的联营公司或分公司，任何子公司、控股公司，或

任何有关的团体、官员或个人进行追偿的权利，除非该种权利是源于被保险人的欺骗、不

实陈述、隐瞒或违反条款。


